
萧跑改办〔2017〕40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比对工作
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工作督查要求，各地群众和企

业到政府办事事项要基本一致。为确保全区已公布事项规范、准

确，现将督查中有关事项比对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事项名称要一致。各部门办事事项的主项和子项应与省

级部门制定的《系统指导目录》（附件 1）中主项和子项的名称

一致，并与本部门权力清单和公共服务清单中的主项和子项名称

一致。如果各部门发现省级部门下发的《系统指导目录》存在遗

漏或错误的，应及时向省级部门反映，并抄告区跑改办，但省级

指导目录未调整前，按照省级指导目录操作。

二、事项数量要做到基本一致。原则上，各部门对于《系统

指导目录》中对应本层级办理的事项，都应列入本部门办事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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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录。

三、办事流程基本一致。原则上，各部门梳理的业务流程必

须与省级部门梳理的业务流程一致。办事材料和时间可以在全省

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再精减。

四、线上线下办事指南要一致。各部门在按照《关于全面梳

理服务指南、进一步规范申报材料等工作的通知》（萧跑改办

〔2017〕31 号）文件要求，完成书面办事指南梳理规范的同时，

要同步调整政务服务网公布的办事指南，确保线上线下办事指南

完全一致。

五、报送要求。请区各相关单位于 9 月 25 日（周一）前完

成本单位的比对确认工作，并将《部门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

项主项、子项两级目录》（附件 2）报送至区跑改办（邮箱

xszdpyc@163.com）。同步，对照目录维护好浙江政务服务网。

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如省督查中发现我区事项不一致的扣分，

区跑改办将扣分涉及部门抄送区作风办。

附件：

1.《系统指导目录》（请在萧山最多跑一次 QQ 群下载：群号

21182087）

2. 《部门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主项、子项两级目录》

3.有关部门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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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部门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主项、子项两级目录

序号
部门名

称

群众和

企业到

政府办

理事项

名称（主

项）

编码

群众和

企业到

政府办

理事项

名称（子

项）

涉及的行政权力或公共

服务事项名称

办理层

级

是否可以

实现“最多

跑一次”改

革

事项类型

(便民服

务、投资审

批、市场准

入）

是否进驻中心

（已入驻、新进

办事中心、新进

市民中心、否）

是否在

浙江政

务服务

网上公

布

行政权力

事项（含

编码）

公共服务事

项（含编码）

说明：周一下班前发送到跑改办邮箱：xszdpyc@163.com，联系人：王张明，徐晔翀，82899727、82898184

如果省级目录中办理层级为 C，但萧山区不办理的，需提交文件依据，并将文件依据递交到跑改办。



附件 3：

有关部门名单

区发改局、区经信局、区财政局（地税局）、区住建局（规划萧山分局）、国土萧山分局、区安监局、

区交通运输局、区环保局、区气象局、区农水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人防办、区卫生计生局、区旅游局、区

民政局、区文广新闻出版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农业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招商局、

区民宗局、区司法局、区科技局、区信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萧山国税局、区档案局、萧山烟草专卖局、

区侨办、杭州公积金萧山分中心、区一体办、区消防大队、区信息中心、萧山环境集团、萧山城投集团


